


职
业

风
险

金
说

明

北
京
京
懋
会
计
师
事
务
所
有
限
公
司
（
以
下
称
本
所
）
在
进
行

20
23

年

度
财
务
审
计
过
程
中
，
由
于
记
账
人
员
的
疏
漏
，
忘
记
记
账
，
未
能
按
照
《
会

计
师
事
务
所
职
业
风
险
基
金
管
理
办
法
》
及
《
中
华
人
民
共
和
国
注
册
会
计
师

法
》
等
相
关
法
律
法
规
的
要
求
，
及
时
提
取

20
23

年
度
的
职
业
风
险
基
金
。

经
本
所
内
部
审
查
发
现
上
述
疏
漏
后
，
我
们
立
即
采
取
了
补
救
措
施
。
根

据
《
会
计
师
事
务
所
职
业
风
险
基
金
管
理
办
法
》
第
三
条
规
定
，
本
所
已
于

20
24

年
4
月
补
提

20
23

年
度
的
职
业
风
险
基
金
。
补
提
金
额
根
据

20
23

年

度
审
计
业
务
收
入
的

5%
比
例
计
算
确
定
为

61
,2
97

.4
8
元
。

本
所
将
加
强
内
部
管
理
和
审
计
流
程
，
防
止
类
似
事
件
再
次
发
生
。
我
们

对
此
次
漏
提
事
件
表
示
诚
挚
的
歉
意
，
承
诺
将
持
续
提
升
内
部
管
理
水
平
，
确

保
职
业
风
险
基
金
的
合
规
提
取
和
使
用
，
以
维
护
客
户
利
益
和
本
所
的
声
誉
。

北
京
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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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
计
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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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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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

